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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单位：内蒙古民族大学
承办单位：体育学院
比赛时间：2024年4月8日— 5月31日
比赛地点: 霍林河校区足球场  奥体足球场  奥体外足球场
关于举办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七届
“校长杯”足球比赛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按照校园健康运动中心计划安排，依据全国校园足球联赛规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将于2024年4月8日至5月31日举办内蒙古民族大学“校长杯”足球比赛，请各参赛队按照竞赛规程中的各项规定和要求，认真做好组队、报名、参赛等工作。





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

2024年3月29日




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七届“校长杯”足球赛竞赛规程
一、主办单位
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
2、 协办单位
内蒙古民族大学团委
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处
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
3、 参赛单位
    内蒙古民族大学所属各学院。
4、 比赛日期、地点
1、比赛时间：2024年4月8日—2023年 5月31日
2、比赛地点：霍林河校区足球场  奥体足球场  奥体外足球场
四、参赛运动员条件
我校在籍本、专科生、研究生、留学生均可报名参赛。每个学院添加体育学院3人组建球队。体育学院不可以单独出队。
五、竞赛规则
执行国际足联审定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（2023-2024）。
六、竞赛办法
   （一）女生比赛采用八人制，男生比赛采用十一人制。男子比赛中每队只允许两名体育学院运动员在场内进行比赛。
（二）报名办法
 参赛单位均以所在学院为球队名称。每队可报领队1人、教练员1人、女子运动员15人，男子运动员20人，报名名单比赛期间不得更改。
（三）比赛办法
根据报名队数比赛分两阶段进行。男子（女子）组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比赛，第二阶段采用交叉比赛。
（四）决定小组赛名次的办法：
（1）每场比赛要分出胜负，在规定比赛时间内胜队得3分，负队得0分，平局点球胜得2分，点球负得1分。
（2）如果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：
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净胜球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积分相等队在全部比赛中进球数多者，名次列前；
以抽签的办法决定名次
2.交叉淘汰赛：
分四组时原则上各小组前两名出线，分两组时原则上各小组前四名出线。如比赛规定时间内出线平局，则不进行加时赛，直接以互罚点球的办法决定胜负。
3. 抽签办法：
（1） 分四组
男子：第一档为上届校长杯1-4名，第二档为上届校长杯5-8名，第三档为其它参赛队。第一档参赛队按照上届校长杯成绩依次落位每组1号签，第二档参赛队按上届校长杯排名顺序依次抽取分组签及落位签，第三档次按照报名顺序签抽取落位签。
    女子：第一档为上届校长杯1-4名，第二档为其他参赛队。第一档参赛队按照上届校长杯成绩依次落位每组1号签，第二档次按照报名顺序签抽取落位签。
七、规则与规定
（一）执行国际足联最新审定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。
（二）执行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》。
（三）全场比赛时间
全场比赛时间为60分钟（上、下半场各30分钟）；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。 
（四）每场比赛女子组允许填报上场运动员8名，替补运动员7名，只允许换5人。男子组允许填报上场运动员11名，替补运动员9名，只允许换7人，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不得重新上场。每队有三次换人机会，中场换人不记次数。
（五）参加比赛的同一名运动员：
1.被出示黄牌累积两次，停赛一场（同一场比赛因连续被出示两张黄牌而被出示红牌者，该两张黄牌不做累积）；
2.第一次被出示红牌，停赛一场；第二次被出示红牌，终止该名队员参加比赛的权利。
3.小组赛结束后，红黄牌带入淘汰赛。
（六）在比赛中，如果某一队场上运动员（女子）不足6人时，（男子）不足7人时，则本场比赛自然中止，视该队为弃权，判对方3:0胜；如比赛中止时场上比分已超过3:0，则以当场中止时实际比分为准。
（七）比赛装备
1.每队必须准备至少一套比赛服装，守门员运动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和裁判员服装颜色有明显区别，运动员护袜颜色必须统一，如有紧身裤，颜色必须与短裤主色一致，不得佩戴裁判员认定的可能造成伤害的各种饰物及框架眼镜。
2.比赛服的号码必须与运动员报名单所填号码相符。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、重号、号码不清及印有0号的运动员均不得上场比赛，场上队长自备6厘米宽且与上衣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。
3.场上运动员比赛用鞋为标准足球鞋，钢钉足球鞋不可以穿戴，其他类型的鞋钉如ag、tf、ic、牛筋底球鞋都可以穿戴，并佩戴护腿板，由护袜全部包住。
（八）比赛中断
若由于天气、场地因素或其他原因而造成比赛中断，应采取以下措施：
1.暂停比赛，等待比赛条件恢复后继续进行，但暂停时间不得超过 30 分钟，否则裁判应宣布本场比赛中断。
2.比赛暂停后30 分钟内，当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后，认定比赛可以恢复时，比赛双方应服从裁判员的指令，迅速恢复比赛。
3.如裁判员宣布本场比赛中断，当时的比赛成绩有效，组委会必须在24小时内选择场地补足本场比赛剩余的时间。
（九）比赛取消
由于天气、场地因素或其它原因而造成比赛不能准时开始，应采取以下措施：
1.推迟开球，等待比赛条件恢复后开始比赛，但推迟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 30分钟，否则裁判应宣布本场比赛取消。
2.在推迟开球的30 分钟内，经裁判员与比赛监督商议，认定可以开始比赛，比赛双方应服从裁判员的指令，开始比赛。
3.裁判员在宣布比赛取消后 10 分钟内，必须将情况报告组委会，由组委会决定是否另选比赛时间、地点，同时进行相应处理工作。
（十）退出比赛
未得到组委会许可，经比赛监督认定，组委会核实后，参赛运动队发生以下行为将被认定为退出比赛：
1.超过规定时间10分钟；  
2.比赛过程中拒绝继续进行比赛；
3.在比赛结束前离开比赛场地。
如果运动队被认定退出比赛，将承担以下全部责任：
1.取消退赛运动队本次参赛资格及所有比赛成绩，取消其他运动队与该运动队比赛产生的积分、进球、失球；
2.报纪律监察、资格审查委员会做出进一步处理。
（十一）凡未佩戴工作证件的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比赛相关区域。参赛运动员不得留怪异发型以及佩带任何饰物，否则取消其比赛资格。
八、奖励办法
（一）比赛录取前八名。
（二）前三名球队颁发奖杯。
九、赛事须知
  1、各参赛队必须按时到达比赛场地，迟到10分钟按弃权处理。
  2、参赛队员必须持有效证件（身份证及一卡通）及钉钉学生信息方可进行比赛。
  3、各学院要为运动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，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提供保障。
报名时间： 2024年3月31日17:00之前各学院将参赛队员名单发至电子邮箱3099203598@qq.com，（过期不予受理）。
定于4月3日中午12:30在奥体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裁判员、教练员联席会。（注：参会时需要收意外伤害保险单）
未尽事宜请联系体育学院娄老师，电话；18647520912。陶展雄：155405459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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